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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小組第 17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94 年 1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臺北市忠孝東

路 1段 85 號 6樓） 

參、 主持人：陳召集人惠馨、林執行秘書慈玲 記錄：郭彩榕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 

李委員逸洋         陳坤量代 

尤委員美女         尤美女 

周委員月清         周月清 

劉委員仲冬         （請假） 

謝委員園          （請假） 

江委員梅惠         江梅惠 

司法院秘書長        林敏蕙代 王志誠 

考試院秘書長        黃中令代 

行政院秘書處        吳雅惠 

外交部           梁明月 

法務部           柯宜汾 劉永吉 曾信棟 

教育部           王淑娟 

國防部           張純文 

交通部           張瑞芳 楊葛瑞 

經濟部           吳佩芬 徐智芩 

行政院衛生署        王華聲 周素珍 許昭純 

              賴安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蔡孟良 黃慈慶 吳宏翔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王慧玲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楚恆惠 

行政院新聞局        楊淑雯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陳坤量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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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蘇愛娟 

行政院經濟建設發展委員會  （請假） 

內政部警政署        劉祥如 黃復正 

內政部兒童局        李錦菊 林俐君 

內政部營建署        楊哲維 

內政部社會司        林維言 朱貽莊 彭玉琴 

內政部戶政司        張安君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請假）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杜瑛秋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請假） 

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林詩涵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曾昭媛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簡慧娟 董靜芬 

伍、 報告案 

報告案一           提案人：本組秘書處 

案由：各單位就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項目（依據婦女政策綱領與

婦女政策白皮書修正）所提具體落實措施報告案。 

說明：婦女政策綱領與婦女政策白皮書業分別於 93 年 1 月 9日及

93 年 7 月 26 日於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8 次及第

19 次會議通過，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並於 93 年 11

月 24 日召開「研商修正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會議」，依

據婦女政策綱領及白皮書之內涵修訂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

工表，並經依陳召集人惠馨建議，為了解各相關單位在「婦

女政策綱領」及「婦女政策白皮書」訂頒後之因應措施，爰

函請各單位依據分工表內容提報辦理情形。 

秘書處研擬意見：請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

局、社會司、警政署、營建署、法務部、教育部、國防部、

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主計處進行口頭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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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請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行政院新聞局依建議事項於 94 年 2 月 3日人身安全小

組第 19 次會議提出整體性報告，並請包括下列建議事項之說

明及回應： 

（一） 交通部： 

1、 請說明辦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相關宣導、教育訓練

之參與人員比例。 

2、 請說明計程車申訴電話落實情形。 

3、 請研擬防止汽車旅館發生性交易事件之具體措施。 

4、 建請研究於機場或觀光飯店等代客叫車服務上車處設置

監視器。 

（二） 國防部： 

1、 軍人之性別意識待加強，應加強家庭暴力教育宣導，並

反映在 95 年婦女相關概算上。 

2、 請提供「國軍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教育宣導辦法」。 

3、 請說明落實性別主流化相關措施辦理情形、參與人員身

分，並提供相關教育宣導教材及課程內容。 

4、 請說明國軍體系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關性騷擾申訴

管道建置狀況。 

5、 請研擬性騷擾防治法通過後之因應措施。 

（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 請提供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電話案件性質統計分析資

料。 

2、 請說明各縣市増配外勞雙語諮詢人力以強化外勞申訴專

線辦理情形。 

3、 有關僱用翻譯人才志工，應編列預算提供津貼補助。 

4、 請說明依據兩性工作平等法落實性騷擾防治工作之狀況

及性騷擾防治宣導落實方式，例如：是否可透過外勞仲

介公司配合宣導？以及如何將資訊提供給家庭幫傭、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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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等。並請勞動條件處考慮將家庭幫傭及看護工納入

勞基法適用範圍，以維護其勞動條件權益。 

5、 行政院婦權會第 20 次會議「請內政部兒童局跟勞委會職

訓局共同合作，對於因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而

被收容的少女、少男進行職業訓練案」，決議「請內政部

邀集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及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委員，會商

勞委會及教育部等有關機關，共同研商規劃多元且符合

市場需求之職業訓練規劃方案與學習活動，以增加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個案之就業能力與機會」，請說明

規劃方案內涵。 

6、 請說明三合一就業諮詢個別化服務之內涵，以及在原住

民地區之辦理情形。並請加強該項服務之宣導，以提高

民眾使用率。 

7、 有關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如：禁止就業歧視，

建請納入勞動檢查項目。 

（四）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 有關家婦中心的功能、定位、人力、經費、運作方式，

請提完整之專案報告。 

2、 家婦中心社工員工作負荷重，應依案件比例，投入更多

預算補充人力。 

3、 有關家婦中心個案服務流程請以圖表呈現。 

4、 有關人身安全觀念宣導，應以原住民為主體，考量原住

民的特色，並提供具體意見供其他單位資源共同挹注。 

（五） 行政院新聞局： 

1、 請將本次報告重點與 95 年婦女相關概算結合，將工作內

容反映在概算上。 

2、 請提供監督媒體結果之報告並公布週知大眾。 

3、 有關辦理媒體從業人員法令講習或研討活動，以阻止媒

體進入醫院採訪性及暴力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屬，請提供

辦理場次、對象、課程內容及講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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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尚未報告之其他單位，包括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行政院研考會、法務部、教育部、

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兒童局、

社會司、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請於 94 年 1 月 31

日人身安全小組第 18 次會議報告。 

 

報告案二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有關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婦女人身安全）修正案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本部 94 年 1月 10 日台內社字第 0940060061 號函辦理。 

二、 有關依據「婦女政策綱領」修正「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乙案，經 93 年 10 月 1 日第 15 次人身安全小組會議討論修正

後，復於 93 年 11 月 24 日召開「研商修正婦女權益工作重點

分工表會議」再次修正，有關婦女人身安全部分修正重點摘

錄如下：（略）。 

三、 依前開來函指示，各位委員及相關單位如有修正意見，應於

94 年 1 月 30 日前送交本部（社會司）彙辦。 

秘書處研擬意見： 

一、 工作重點 6-2-1「強化全國一一三婦幼保護專線整合功能」建

議修正為「強化全國 113 婦幼保護專線 24 小時通報、諮詢功

能並加強宣導」。 

二、 工作重點 6-2-7「建立原住民婦女及外籍配偶家庭暴力暨性侵

案件統計資料」與 6-2-15「建立不同處境（如新移民、少數

族群、身心障礙者、未成年、老人）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案件之統計資料」，因內容有部分重疊，建議合併為 6-2-7

「建立原住民婦女、外籍配偶及其他不同處境（如身心障礙

者、未成年、老人）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暨性侵案件統計資料」，

6-2-15 後之工作重點項次配合調整。 

三、 工作重點 6-2-6「加強女性智障者受暴案件，檢警司法偵查的

協助及個案保護」、6-2-9「建構原住民地區婦女及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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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護網絡」與 6-2-12「強化各級防治網絡單位建構

不同處境（如新移民、少數族群、身心障礙者、未成年、老

人）受暴婦女友善保護措施」，因內容有部分重疊，建議合併

為 6-2-6「建構原住民地區婦女、外籍配偶、女性智障者及其

他不同處境（如未成年、老人）受暴婦女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並加強檢警司法對女性智障者受暴案件偵查協助」，6-2-9 後

之工作重點項次配合調整。 

四、 工作重點 6-3-2「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被害人保護救

援，並需顧及兒童少年之人權及健全發展需求，提供適當之

教育輔導措施，以回歸正常社會體系」之法源依據為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兒童局，與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所賦予之法定執掌與權限不符，對個案之服務流程、法

定工作程序與相關辦理單位亦相異，建議本項主辦機關刪除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五、 有關主（協）辦機關乙欄，是否需敘明辦理單位（如：社會

司、家防會），建請統一格式。 

六、 另請其他單位、人員提供修正意見並予確認。 

決定： 

一、 工作重點 6-2-1「強化全國一一三婦幼保護專線整合功能」修

正為「強化全國 113 婦幼保護專線 24 小時通報、諮詢功能並

加強宣導」。 

二、 工作重點 6-2-7 與 6-2-15 合併為 6-2-7「建立原住民婦女、

外籍配偶及其他不同處境（如身心障礙者、未成年、老人）

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暨性侵案件統計資料」，6-2-15 後之工作重

點項次配合調整。 

三、 工作重點 6-2-6、6-2-9 與 6-2-12 合併為 6-2-6「建構原住民

地區婦女、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及其他不同處境（如未成

年、老人）受暴婦女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並加強檢警司法對

身心障礙者受暴案件偵查協助」，6-2-9 後之工作重點項次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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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調整。 

四、 工作重點 6-3-2「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被害人保護救

援，並需顧及兒童少年之人權及健全發展需求，提供適當之

教育輔導措施，以回歸正常社會體系」刪除內政部（家防會），

警政署並移列主辦單位。 

五、 工作重點 6-4-1「各級警察機關設置民主參與之治安決策機

制，辦理地區治安會議，邀請社區婦女參與，廣納建議，落

實女性觀點之社區防衛意識」，社會司改列協辦單位，並增列

內政部（家防會）為協辦單位。 

六、 工作重點 6-4-2「配合警政機關辦理有關婦幼安全措施之推

展」刪除。 

七、 工作重點 6-6-4「加強不實廣告偵察，提醒婦女注意相關陷

阱」，主辦機關增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改

列協辦機關。 

八、 工作重點 6-7-2「建立客觀且免於性別歧視的審判原則」，修

正為「建立客觀且免於性別歧視之司法環境」，協辦機關增列

內政部（家防會）。 

九、 工作重點 6-7-4「協助蒐集建立客觀且免於性別歧視的審判原

則相關資料」刪除。 

十、 有關主（協）辦機關乙欄，內政部部分請統一於括弧內敘明

辦理單位，並建議統一適用於其他組別。 

十一、 依上開決定修正後之重點分工表草案詳附件 3。 

 

報告案三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及「性騷擾防治法草案」，

立法院修正進度與立法情形，詳如說明，報請  公鑒。 

說明： 

一、 依據陳召集人惠馨 93 年 12 月 27 日電子郵件提案辦理。 

二、 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修正進度部分： 

查該法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前分別於 93 年 6 月 2日、6月 9 日、



8 

12 月 30 日上午召開第 5屆第 5會期第 28 次、第 29 次、第 5

屆第 6會期第 9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修正草案總計 25 條，

決議通過者計 20 條，保留 5條（第 16 條、第 20 條、第 21 條

至第 23 條），保留條文係有關被害人於特殊情形下得主動聲請

以訊問代替交互詰問、加害人資料得開放供查詢制度應否建立

之爭議等，經 94 年 1 月 7 日召開第 1次朝野協商會議、94 年

1 月 10 日召開第 2次朝野協商會議，原則同意相關機關當場

研擬之修正條文，如經各黨團連署完竣，則提程序委員會排入

院會議程。 

三、 有關「性騷擾防治法草案」立法進度部分： 

立法院於 93 年 10 月 18 日召開第 5屆第 6會期衛生環境及社

會福利委員會第 4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張蔡委員美等人

所分別擬具之「性騷擾防治法草案」，除部分條文保留朝野協

商外，餘均依個別版本酌作修正或照案通過，並決議本部應於

93 年 10 月 31 日前提出對應協商版本，經本部於 93 年 10 月

29 日提出對應協商版本分送立法院、行政院在案，由立法院

於 93 年 11 月 9日、12 月 28 日二度召開朝野黨團會議協商，

總計通過 28 條條文，該案已排入 94 年 1 月 14 日院會議程，

並經完成三讀程序。 

秘書處研擬意見：請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補充說

明。 

決定：洽悉。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為檢討並修正「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經第 13 次人身安全小組會議決議將「婦女人身安全政策

及實施方案」之工作項目整併入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後解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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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原擬提送第 19 次委員會議報告，惟經行政院秘書處來電

表示，本案應更審慎評估處理，以臻周延。另依據 93.11.1

婦權會第 20 次會前會議決議，本案應儘速邀集中央及地方政

府各相關單位就該實施方案之執行情形進行研商。 

二、 本組秘書處業函請中央及地方各相關單位就「婦女人身安全政

策及實施方案」執行情形及修正建議提報資料如後（略），經

檢視「五、實施方案」，已完成之工作項目計有 12 項，已併入

行政院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項目計有 70 項，另司

法院基於五權憲政體制原則而建議刪除者有 2項，為免重複列

管，建請於本小組會議決議並經大會通過後，報請行政院同意

修正「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並刪除「五、實施方案」。 

秘書處研擬意見：請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補充說

明。 

決議：請行政院秘書處就「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中，尚

未納入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之工作項目部分，惠提修正意

見，並交付本組秘書處修正後提案送婦權會第 21 次會前會

議報告。 

 

柒、 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提案人:紀委員惠容 

案由：針對未來的衛生及社會安全組織架構中，能成立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專責組織，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司，以利於

全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業務的推展，落實保護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被害人。 

說明： 

一、 未來政府組織法通過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將成為

任務編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可能將併入婦女及社會

發展司（內政部版本）、或婦幼家庭司（衛生署版本），如此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將無獨立的專責機構。 



10 

二、 最近幾年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相關的社會新聞層出不窮，而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乃需結合司法、警政、勞政、醫療等單

位，才能構成防治網絡，未來不管是併入婦女及社會發展司（內

政部版本）、或婦幼家庭司（衛生署版本），其層級之低，可能

無法與相關防治網絡機關單位並行，恐無法發揮協調、溝通之

功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將有瑕疵之虞慮。 

三、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社會問題雖然越來越嚴重，但在各縣市地方

自治的前提下，各縣市政府對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業務重視程

度卻落差奇大，現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可補各縣市

此部分之不足，並將其落差縮短。且可將編列之預算專款專

用，真正落實保護被害人。如果未來沒有專責機構，一方面預

算運用上可能會出現挪用等問題，且各縣市政府的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將落差更大，而受到最大衝擊將會是遭到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被害人。 

決議：請以本小組名義，就未來政府組織再造後，有關衛生及社會

安全部涉及婦女（包括人身安全）相關單位之變動部分，請

主責單位在婦權會第 21 次會前會議提出報告。 

 

附帶決議： 

一、 有關本小組95年婦女相關概算討論案訂於94年 2月 3日召開

第 19 次小組會議討論。 

二、 出席會議代表應能掌握所屬代表機關業務內容，無法於會議中

代表所屬機關回應之事項者，請務必將訊息帶回所屬機關相關

單位人員研議，並於本小組第 18、19 次會議提出報告。 

 

捌、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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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依據婦女政策綱領修正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修正草案（94.1.21） 

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婦女人身安全 

創造一個

尊 重 及

保 障 的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環境： 

國家應透

過 政 策

創 造 一

個 婦 女

得 以 發

展 自 主

人 格 的

安全、平

等 的 環

境，使婦

女 免 於

恐懼，避

免 遭 受

性 侵

害、性騷

擾、家庭

暴力，及

其 他 的

社 會 暴

力，以保

障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6-1 

加強專責機

構的人力與

預算；落實並

深化現行婦

女人身安全

保 障 的 政

策。 

6-1-1 

健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網絡，充

實人力及經費，並

強化對地方政府之

督導。 

內政部（家防會）、

行政院主計處、法務

部、教育部、衛生

署、警政署、直轄

市、縣市政府 

行政院人事

局、行政院研

考會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強化家

庭暴力及性害防

治工作」之一。 

 6-1-2 

加強推展性侵害、

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工作，並建立社區

防治體系。 

內政部（家防會）、

新聞局、教育部、衛

生署、警政署、法務

部、直轄市、縣市政

府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強化家

庭暴力及性害防

治工作」之二。 

 6-1-3 

落實執行家庭暴力

加害人處遇計畫及

性侵害加害人治療

制度（含法令檢

討、審前鑑定及治

療方案）。 

衛生署、法務部、內

政部（家防會）、警

政署、直轄市、縣市

政府 

配合辦理機

關 

：司法院 

本項為厡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強化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工作」之

三。 
 

 6-1-4 

加強辦理性侵害、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

相關人員專業訓

練，並促請相關人

員以平等態度處理

同性戀受暴者及提

供同等之協助與支

援。 

內政部（家防會）、

法務部、教育部、衛

生署、警政署、直轄

市、縣市政府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為原工作重點

「肆、人身安全」

--「強化家庭暴

力及性害防治工

作」之四。 

6-2 

從女性不同

的處境、年

齡、社會地位

觀點出發，發

展不同的婦

女的人身安

全政策。 

6-2-1 

強化全國 113 婦幼

保護專線 24 小時

通報、諮詢功能並

加強宣導。 

內政部（家防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政署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之被害人保護扶

助工作」之一。 

 6-2-2 

強化保護案件責任

通報制度。 

內政部（家防會）、

教育部、衛生署、警

政署、兒童局、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本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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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2-3 

加強家庭暴力目睹

兒童輔導。 

內政部（家防會）、

兒童局、直轄市、縣

市政府 

教育部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之被害人保護扶

助工作」之二。 

 6-2-4 

建置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被害人個案管

理系統。 

內政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之被害人保護扶

助工作」之三。 

 6-2-5 

落實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網絡各專

業人員標準處理程

序，以提升服務品

質。 

內政部（家防會）、

警政署、法務部、衛

生署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之被害人保護扶

助工作」之四。 

 6-2-6 

建構原住民地區婦

女、外籍配偶、身

心障礙者及其他不

同處境（如未成

年、老人）受暴婦

女人身安全保護措

施，並加強檢警司

法對身心障礙者受

暴案件偵查協助。 

內政部（家防會、社

會司）、兒童局、警

政署、原民會、教育

部、法務部、衛生署 

教育部、勞委

會、衛生署、

新聞局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加強推

動女性障礙者人

身安全保護工

作」之四。 

 

 6-2-7 

建立原住民婦女、

外籍配偶及其他不

同處境（如身心障

礙者、未成年、老

人）婦女遭受家庭

暴力暨性侵案件統

計資料。 

原民會、內政部（家

防會）、原民會、勞

委會 

陸委會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加強推

動原住民婦女人

身安全」之一。 

 6-2-8 

督導所屬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有關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防治處理機制之功

能及運作。 

教育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校

園性騷擾性侵犯

防治教育」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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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2-9 

加強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犯防治教育

宣導工作。 

教育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校

園性騷擾性侵犯

防治教育」之

三。 

 6-2-10 

加強不同族群性別

平權宣導，並增強

不同處境婦女人身

安全保護意識。 

內政部（家防會）、

警政署、教育部、新

聞局、原民會 

 本項新增。 

 6-2-11 

強化地方政府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及外

勞申訴專線處理與

服務功能，以保障

外勞工作權益。 

勞委會 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本項新增。 

 6-2-12 

為維護及保障女性

外勞人身安全，建

立外勞性侵害案件

通報及相關單位業

務聯繫分工機制。 

內政部（家防會）、

警政署、勞委會 

外交部、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本項新增。 

 6-2-13 

加強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心理輔導、保護措

施或其他協助。 

教育部、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新增。 

6-3 

落實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

防制，及人口

販賣查緝 

6-3-1 

健全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法令制

度。 

兒童局、警政署、教

育部、法務部、衛生

署、直轄市、縣市政

府 

國防部、交通

部、經濟部、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落實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之一。 

 6-3-2 

落實執行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被害人保

護救援，並需顧及

兒童少年之人權及

健全發展需求，提

供適當之教育輔導

措施，以回歸正常

社會體系。 

兒童局、警政署、直

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部、法務部、 

國防部、交通

部、經濟部、 

勞委會、衛生

署、新聞局、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落實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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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3-3 

加強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宣導教

育。 

教育部、法務部、國

防部、交通部、經濟

部、勞委會、衛生

署、新聞局、警政

署、兒童局、直轄

市、縣市政府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落實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之三。 

 6-3-4 

落實查緝少女人

口販賣專案勤務

以有效瓦解人口

販賣組織。 

警政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新增。 

6-4 

創造婦女參

與治安決策

機制。 

6-4-1 

各級警察機關設置

民主參與之治安決

策機制，辦理地區

治安會議，邀請社

區婦女參與，廣納

建議，落實女性觀

點之社區防衛意

識。 

警政署、內政部（社

會司、家防會） 
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本項新增。 

6-5 

改造中央與

地方警政機

關，逐年增

加女性警政

人員參與決

策之比例。 

6-5-1 

落實工作平等，提

供女性同仁有相

關職務歷練機會

以利循序逐級晉

升。 

警政署  本項新增。 

 6-5-2 

警政機關依女性

警力實務需求，逐

年提高女性員警

招生錄取名額。 

警政署 考試院 本項新增。 

6-6 

提升公共環

境之安全設

計，減少犯罪

機會，以保障

婦女人身安

全。 

6-6-1 

檢視相關建築法

令，推動情境犯罪

預防，降低暴力犯

罪婦女被害率，提

昇婦女安全感。 

警政署、營建署  本項新增。 



15 

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6-2 

提供婦女安全生活

空間資訊，加強治

安死角巡守，維護

婦女安全。 

警政署、營建署、教

育部、新聞局、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本項新增。 

 6-6-3 

強化保護婦女安

全觀念，加強婦女

自我保護能力。 

警政署、內政部（家

防會）、教育部、新

聞局、直轄市、縣市

政府 

 本項新增。 

 6-6-4 

加強不實廣告偵

察，提醒婦女注意

相關陷阱 

警政署、行政院公平

會、直轄市、縣市政

府 

新聞局 本項新增。 

 6-6-5 

針對車站或人行

稀少之公共建築

及地區落實員警

巡邏密度以維護

婦女安全。 

警政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 

營建署 本項新增。 

 6-6-6 

加強計程車安全

服務及計程車管

理工作。 

交通部、警政署、直

轄市、縣市政府 

 本項新增 

6-7 

推動家庭暴

力防治法令

的修改，建

立客觀且免

於性別歧視

的 審 判 原

則。 

6-7-1 

健全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法令。 

內政部（家防會） 法務部、教育

部、衛生署、

警政署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健全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法令制度」

項目之一。 

 6-7-2 

建立客觀且免於

性別歧視之司法

環境。 

法務部、內政部（家

防會）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新增。 

 6-7-3 

就民法親屬編及

其施行法、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中檢

視修正有關男女

平權條文。 

法務部、陸委會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推動落

實兩性平權法律

修正」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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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8 

訂定法規嚴

禁警政、司

法、醫療、教

育、社政等單

位以作為或

不 作 為 方

式，導致二度

傷害女性之

問訊、診療資

料或現場畫

面 流 入 媒

體。 

6-8-1 

落實監督媒體報

導性侵害案件，不

得揭露被害人身

分資訊。 

新聞局、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管制性

及暴力犯罪相關

資訊」之一。 

 6-8-2 

建立有社會責任並

尊重被害人基本人

權的媒體政策和媒

體文化，加強媒體

倫理和媒體管理之

工作，發揮媒體性

別正義功能。 

新聞局、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項新增。 

 6-8-3 

落實檢察、警察機

關偵查性暴力案

件應要求所屬人

員嚴守偵查不公

開之規定。 

法務部、警政署、衛

生署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管制性

及暴力犯罪相關

資訊」之二。 

 6-8-4 

衛政單位應有效

規範阻止媒體進

入醫院採訪性及

暴力事件受害者

及其家屬。 

新聞局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管制性

及暴力犯罪相關

資訊」之三。 

 6-8-5 

針對性及暴力犯

罪案件之報案及

處理流程進行檢

討，研議防止相關

資訊不當外洩之

辦法。 

警政署  本項為原工作重

點「肆、人身安

全」--「管制性

及暴力犯罪相關

資訊」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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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政策內涵 工作重點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說明 

 6-8-6 

於相關法規中，修

訂嚴禁警政、司

法、醫療、教育、

社政等單位以作

為 或 不 作 為 方

式，導致女性二度

傷害之問訊、診療

資料或現場畫面

流 入 媒 體 之 條

款，並加重其罰

責。 

內政部（家防會）、

法務部、衛生署、警

政署、教育部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新增。 

 6-8-7 

推動性侵害案件

減少被害人重複

陳述作業，減少性

侵害被害人二度

傷害。 

內政部（家防會）、

法務部、國防部、衛

生署、警政署、直轄

市、縣市政府 

配合辦理機 

關：司法院 

本項新增。 

 


